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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15日

（2023）浙03破151号
本院根据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河支行的申请于2023年5月16日裁定受理温州中
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5月25
日指定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
快速审理方式。温州中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23年7月27日前，向温州中越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宏国大厦4
楼、11楼，联系电话：戴胜平13906638955）申报债权。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中越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中越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8月1日15时00分在温州破产法庭第二法庭

（南浦路39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中越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
员、股东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
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
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889号
夏建胜、李丽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夏建胜、李丽子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304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426号
许杰伟：本院受理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

许杰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
3426号案件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现定于2023年8月7日上午9时在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法院梧田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072号
王皓琳：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皓琳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304民初8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皓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
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00元；二、驳回原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2800元，由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6187元，被告王皓琳负担6613元；公告费650元（由
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由被告王皓琳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2303号
任正伟：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金都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任正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2502号
顾美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桥支行与被告于忠明、顾美珍、第三人朱佳斌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一、判
令撤销被告于忠明、顾美珍与第三人朱佳斌于2021年10
月11日签订的《浙江省二手房买卖合同》；二、判令桐乡市
梧桐街道星都会小区8幢1单元502室房屋的产权人由
第三人转移登记为被告于忠明、顾美珍；三、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30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1819号

李进：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顺升纺织品经营
部诉被告李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483民初18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2263号
李鑫：本院受理原告周月妹诉被告李鑫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483民初2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703号

黎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三扬开泰联合服饰有限
公司与被告黎成、楼建军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连带偿还原告货款741410.3元，
利息24500；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万元，上述
诉请共计835910.3元。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转普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8月21日14时00分在
双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734号
陈国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姚东男与被告陈国民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陈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姚东男货款15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诉讼费3980元，由被告陈国民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99号
浙江柏益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

吉恒兴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柏益科技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
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拖欠货款214360.00；二、被
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8月7日上午9时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135号
胡金荣：本院受理原告朱国仁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朱国仁请求判令：1、被告支
付原告花岗岩楼梯承包款36000元并赔偿损失（损失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9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926号
倪洪钢：本院受理原告邹岚与被告倪洪钢离婚

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依法判令：一、请求判
令原告与被告离婚，婚生子倪翊朔由原告抚养，被告
每月向原告支付抚养费3000元；二、请求判令坐落于
武义县城青年路红锦水榭香堤1号楼不动产属于共
同财产，各半分割，权证号：201000806、武国用

（2010）第001386号；由被告自行偿还经营所欠债务；
三、请求判令原被告双方依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8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887号
张苏强：本院受理原告吕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200元及利息5553元，合计
44753元。（利息从2022年3月3日按月息1%计算至
2023年5月8日，暂计为5553元），以后利息按月息1%
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8月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
774号

寿志坚：本院受
理原告张婷与被告寿
志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 0726 民初
77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被告寿

志坚归还原告张婷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利息
286017元（该利息已算至2022年12月21日，此后利息
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2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
14.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寿志坚支付原告
张婷律师代理费12000元；以上第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张婷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0274元，由原告张婷负担1769元、
被告寿志坚负担8505元。案件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寿
志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030号
傅立新：原告张青儒与被告傅立新、徐英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副本、民
事裁定书等文书。原告提出如下诉请：1、判决被告傅立
新、徐英珍立即归还原告张青儒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
息1875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1月19日止，之后利
息按月利率一分半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合计2875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5日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647号
苏承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孙群宁与你之间的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726民初64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苏承
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孙群宁报酬44355
元及利息损失（以44355元为基数，从2023年2月8日起
按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33号
阮杰：本院受理原告郑文兵与被告阮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4433号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阮杰支付原
告郑文兵货款人民币33450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22年12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318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阮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仙
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722号
金东福：本院在审理原告金耿理与被告金东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84民初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金东福归还原告金耿理借款157500元，款限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金东福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0元，公告费
950元，合计4400元。由被告金东福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也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218号
余光红（住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全朴村高步头34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1271974XXXX4515）：本院受
理原告章跃明与被告余光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余光红支付原告章跃明货款
63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3年3月14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375元（预收14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025元，
由被告余光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
民法院52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219号
何雪龙：本院受理原告方利华、李雪兰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原告、被告于2020
年1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予以解除；二、被告归
还购房款586000元，承担违约金181800元，并以
606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10月1日起支
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
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002号
陈海琴：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3002号原

告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海琴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23年8月14日）。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25500元；二、判令被告
支付剩余利息、逾期利息（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自
逾期之日起按照24%的年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计算至2023年05月10日为11066.3元）；三、本案
诉讼费、差旅费、公告费（如有）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15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蒋银祥（身份证号码：42082119******2511 住址：湖北省
京山市三阳镇******）：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22年11月14日作
出的桐卫公罚〔2022〕39号行政处罚决定。现因无法直接、
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桐卫催〔2023〕1号），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

告书》（催告书内容详见桐庐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告公示栏
http://www.tonglu.gov.cn/art/2023/6/12/art_1229254257_
4173033.html）。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本催告书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桐庐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6月15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
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
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权资产
义乌市朗芬内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强纸管有限公司
浙江龙裕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
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
永康市沪丽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牧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品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长法塑胶有限公司
义乌市曜壮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长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海川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艺力水晶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6983.00
234.41
459.57
965.39
671.14
957.07
71.92
618.54
1012.52
999.90
999.77
770.22
2639.67
2254.49
2000.00
0.00
2386.34
1475.29

利息（万元）
1622.56
768.02
274.00
814.80
595.47
808.38
63.89
521.45
1135.88
1173.08
522.51
321.99
2309.84
3954.29
1268.86
1628.68
603.25
5336.41

担保情况
保证人：义乌市万达运输有限公司、王烈辉、李友明、王丰翔、李彦照、李思贤、李臣、李有玲、陈雄军、蒋旭弟 抵押人：义乌市朗芬内衣有限公司
保证人：钱景良、傅笑娟、冯志庆、义乌市景良时代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周松潮、王玲娟、张长春、张长法、义乌市长法塑胶有限公司
保证人：任阿东、肖琴、吕江剑、陈黎青、卢鹏、邵洪双、吕再晓、任孟贞、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永康市沪丽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吕江剑、吕敏儿、任阿东、陈黎青、卢鹏、邵洪双、浙江龙裕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沪丽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
保证人：邵洪双、杜飞群、吕江剑、陈黎青、卢鹏、任阿东、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永康市沪丽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浙江龙裕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浙江双久恒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卢鹏、金波、任阿东、吕江剑、陈黎青、邵洪双、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永康市沪丽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浙江龙裕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浙江宽一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黎青、胡建彤、吕江剑、任阿东、卢鹏、邵洪双、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浙江龙裕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浙江神阳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浦江恒捷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人：楼品华、陆向萍、卜新阳、倪承位、吕晓芳、东阳市红染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广兴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徐传华、龚汉茶、杨继红、周素珍、金华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江西辉运实业有限公司、义乌市香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义乌市不一样箱包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长春、张长法、陈小春、何永仙、浙江庆春线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丁鼎桂、李松芝、吴梅燕、何兰芳、斯明辉、何晶晶、何贤新、义乌市赤岸镇鼎桂塑料镀膜厂、义乌市积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市敬和安邦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徐岩长、徐笑青 抵押人：徐岩长、徐四清
保证人：郑敏、吴伟宏、张永荣 抵押人：吴伟宏
保证人：永康市幸福曙光工贸有限公司、周露、施坚
保证人：楼志强、楼凌萍、张书文、浙江人和水晶工艺有限公司、浦江晶凯利水晶有限公司、浙江蓝晶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应驰、陈亭亭、姚美方 抵押人：姚美方、陈亭亭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
取 2 位小数，单位为人民币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
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
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
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债权资产

新昌县海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xc65663511314015
xc65663511314016
xc65663511314031

未偿本金

5699715.24

未偿利息

16131120.75

担保合同
xc65663511314015002 xc65663511314016002
xc65663511314031002A c65663511314031002B
xc65663511314031002C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纵豪机械有限公司,新昌县金马轴承
有限公司,朱如龙,吕海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旭江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旭江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害赔偿权、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王旭江，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旭江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旭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

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王旭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3年3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与签订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
本公告清单列示数字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王旭江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上列数额不一致，以以法院判决的实际计算数字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王旭江 2023年6月15日


